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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12 日八届六次理事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内部文件的收发管理工作，提高办公

效率，同时维护协会信息的安全和保密性，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协会秘书处办公室负责协会对外行文和公文的收

发处理工作。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通知、通告、公告、公示、请

示、会议纪要、报告、决议、函件等书面资料的纸质版及电子

版。

第三条 协会文件收发应当遵循便捷、高效、规范、安全

的原则。

第二章 行文

第四条 凡以协会名义发出的各类文件，由秘书处拟稿，

经理事长或秘书长（以下统称为领导）审批后签发。联合行文

必须同时送有关单位领导会签，方可发出。

第五条 经领导签发的文稿交秘书处办公室统一登记、分

类编号、加盖印章，并按要求发出。

第六条 批准的文件底稿与正式文件应由经办人整理，交

由档案管理员登记归档。纸质文件归档的同时还应留存相应电

子扫描件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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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收文

第七条 所有发至协会的公文（含传真件公文和附有领导

的批示或上级部门转单位处理的公文），由秘书处办公室统一

签收、登记、编号，送领导阅示、内部传阅或转发有关单位。

第八条 办公室收到急办件，应立即将文件送交领导批阅。

不能当面汇报的，应电话请示。办公室按照领导批示或指示，

尽快交相关单位或人员办理。

第九条 保密文件一律由办公室指定人员传送。

第十条 凡外出开会、学习带回的需要存档的文件及材料，

须将原件交至办公室登记存档。

第四章 保密文件收发

第十一条 保密文件统一由办公室指定人员收发、传递、

清退和销毁。

第十二条 保密文件、保密资料必须严格按照规定传阅，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大传阅范围；不得擅自复印或抄录保密文

件，不得将文件带出协会；确因工作需要携带外出的，须经领

导批准，外带期间须妥善保管。

第十三条 复印保密文件、保密资料必须严格履行审批登

记手续。保密文件、保密资料的复印仅限在协会内进行。

第十四条 对保密文件、保密资料要定期清查，一般每季

度清查一次。年终进行全面清查、核对，发现欠缺要及时追查，

防止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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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件管理

第十五条 文件管理包括文件借阅、文件立卷和文件销毁。

第十六条 借阅各类文件须办理书面登记手续。借阅期间，

借阅人应妥善保管文件，避免损坏或遗失。使用完毕后，应及

时归还。

第十七条 档案管理员应设立专门类别进行文件纸质版和

电子版的立卷归档。立卷时要把文件的批复、正式文件、底稿、

主件、附件收集齐全，保持文件、材料的完整性。

第十八条 对于多余、重复、失效和无保存价值的文件，

办公室应定期清理造册，并按规定办理销毁申请。严禁将需销

毁的文件直接当作废品出售。

第十九条 文件管理纳入档案管理，更多具体规定另见《江

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档案管理制度》。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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